附件

关于加强湖北省建筑市场监督与诚信一体化

工作平台工程项目信息入库和监管的通知

鄂建办〔2018〕171号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住建委：

根据住建部《关于加强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工程项目信息监管的通知》（建市招函〔2018〕10号）和《关于加强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工程项目信息入库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招函〔2018〕16号）要求，规范工程项目信息采集录入工作，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采集范围

湖北省建筑市场监督与诚信一体化工作平台（以下简称“省一体化平台”）作为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加强建筑市场监管的重要手段，负责采集湖北省行政区域内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监管的各类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依法单独发包的专业承包工程项目信息。目前采集的工程项目信息内容包括：项目基本信息、招投标信息、施工图审查信息、施工合同备案信息、施工许可办理信息、竣工验收备案信息，分别对应工程项目的全过程监管流程。凡未经主管部门办理监管手续的项目信息不作为有效信息录入。

二、规范数据来源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扎实推进省一体化平台的工程项目数据采集工作，强化省一体化平台在工程项目全过程监管中的应用。确保新建的工程项目，其招投标、施工图审查、合同备案、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等环节的信息全部是在省一体化平台中办理相关业务活动时自动实时采集，不得通过信息补录方式进入省一体化平台。对于尚未整合进省一体化平台或尚未实施信息化的业务环节，可将业务办理结果信息以登记的方式进入省一体化平台。

三、开放业绩补录

为解决部分地区既往工程项目数量多、信息采集和审核工作量大的实际困难，根据住建部的统一工作部署，我省将于2018年6月1日起重新开放工程项目信息补录端口。届时，所有施工企业均可通过省一体化平台（网址：http://59.175.169.110/web/）填报在湖北省行政区域内，尚未入库（企业可自行登陆省一体化平台查询项目入库情况）且已完工或在建的工程项目信息，经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即可入库，并上传至全国平台。已经入库的工程项目不得重复补录，否则将对企业的最终业绩认定造成不良影响。对于同一项目分标段由不同施工企业承建的，由各施工企业按标段划分分别补录，项目名称以标段划分。本次业绩补录工作的截止时间待住建部明确后另行通知。

四、开放信息补全

为进一步提高已入库工程项目信息的完整性，推进资质审批信息化工作，我省将于2018年6月1日起同步开放工程项目信息补全端口。届时，所有施工企业均可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对以“业绩补录”方式入库的自有工程项目所缺失的环节信息进行补充完善，但原已审核入库的项目环节信息不能修改或删除。对于以“业务办理流程”方式入库的工程项目，不适用信息补全，企业如需补全此类工程项目信息，需在省一体化平台重新补办各环节信息登记程序。对于武汉市和宜昌市辖区内以“数据对接”方式入库的工程项目，如需补全信息，请相关企业向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或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交申请，在其自建系统中补全项目信息后直接推送至省一体化平台即可。

五、强化责任意识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省一体化平台工程项目信息采集工作，制定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布。要严格执行省一体化平台信息采集管理的相关规定，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强化责任意识，建立责任追溯制度，对录入平台的工程项目信息严格把关，必要情况下可采取实地核查的验证方式，防止虚假信息入库。对因把关不严，造成本地区报送虚假工程项目信息较多的，省厅将予以通报批评。

六、加强监督检查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省一体化平台已入库工程项目信息的监督检查力度，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对信息真实性进行监管，及时发现存在数据错误的工程项目信息、重复信息或虚假信息，填写《省一体化平台工程项目信息更正申请表》（见附件），报省厅实施更正或删除。省厅将按照《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对相关单位或个人进行严肃处理。

省厅将对省一体化平台的工程项目信息进行定期数据比对校验，对使用虚假业绩申报资质的企业，依法予以通报批评，不批准其资质申请，自通报印发之日起1年内不受理该企业资质申请事项，并将其不良行为上报至全国平台公布；对利用虚假材料、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的企业，依法撤销其资质，自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并将其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上报至全国平台向社会曝光。

附件：省一体化平台工程项目信息更正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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